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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等國所發生之事件，不寒而慄，並不得不疑 

懼聯合國憲章之序文是否僅係空洞之具文。

因環境壓迫而接受相當西方化文與文明 

之亞洲、非洲及其他备地之人民不禁勺問： 

採取西方文明之結果是否困苦與悲慘多於幸 

福 ？其經濟與政治生活是否因與西方文化接 

觸而確有進步？將惡劣之衞生狀况，窮苦及 

部落戰爭交換西方技術，以求較佳之衞生狀 

，Jd以及新經濟思想，是否値得？西方文化永 

遠引起不勸:之鬭爭，影響萬千人民之生命，其 

所造成之破旗亦較病患與窮困之彳然力量所 

造成者爲P 。 "

西方科學家一方面則悉心硏究滅除瘤症 

及肺結核一類之病症，而另一方面則又不遺 

餘力，從事發明如原子彈及飛箭等消滅人類 

之新武器，東方人視之，不禁可笑也。

利比里亞代表相信，觀乎各大國間爲統 

制宇宙而起之政治街突，各小國均同具惶恐 

之威。彼等目睹世界分爲兩大集團，共產與 

民主各據一方，不 3 局促不安。

彼等不欲參與爲統治世界而起之可怕鬭 

爭，但地理及經濟關係使其無可抉擇。辱史 

證明：小國之中立僅能於符合其強鄰之希望 

及目的時被尊重。

政治情勢縱屬嚴重，但有時脸廳兩集圑 

之宣傳，頗足解頤。如西方世界屮被困之民 

族奮起以求政治及經濟之改善，則有關之大 

國卽諫其爲典產國家；反之，如東方世界中 

被壓迫之民族要求其自決之權利時，則有關 

之大國將指稱其爲西方帝國主義之奴役。

各大國對其曾協同起草之聯合國憲章中 

所稱一切人類，一切國家，不論大小，均有

平等權利之美辭，似已置諸腦後。

憲章中有云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 

教，增進並激働對於全體人類及基本自由之 

尊重”。各小國身爲聯旮國會員國，業已承諾 

實現各條件，並自重其諾言。但世界上若干 

地區，甚或在大會若干會員國之領土內，少 

數民族之基本權利有因種族及宗教關係而被 

拔殺者，且另有新法律付諸實施使此種壓迫 

益爲加深垂久。

吾人不得不承認聯合國對於此種問題不 

能干涉，此祇極不幸之事。此種間題主要係 

各國內政問題，未經憲章授權過問。少數民 

族實無任何期望可言也。

Mr. Cooper於承認聯合國各g .委員會所 

獲之進展後，指出本組織未能設置管制原子 

能之機構。此種失敗暴露人類不能控制其自 

手造成之可怕怪物；小國睹此，咸爲之憂。

各小國因忠誠於聯合國憲章而接受大國 

全體可決之規定，而各大國不特不以此種特 

殊權利作爲謀取人類一般利益之用，反而藉 

以爲鬭爭中之武器，此項鬭爭不僅使彼等分 

裂而已，抑且威脅整個人類也。鑒於各強國處 

理政治問題之失敗，無怪令人疑惑聯合國或 

將遭遇國際聯合會所遭遇之同一悲慘命運。

各小國縱有此等疑慮，然終望操縱人類 

命運之各大國之行動能具有智慧、理性與公 

平等性質。

最後利比里亞代表對法國政府招待之殷 

勤表示謝意。渠謂對法國及其人民之慷慨多 

禮 ，象徵其餚大之篾言“ 自由、平等、博愛”者 

將永留愉快之記憶。

午後十二時五十分敬會。

第一百四十五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9 星期一千後三時在巴黎夏幽宮舉行

主席：Mr. H. V. E vatt  (澳大利亞）

二十四. 繼續一般討論

Mr. C. M aLIk (黎巴嫩）謂聯合國大會第 

三屆會議臨時議事日程（A /5 S 5) 及補充事項 

表 (A /6 2 9 )中，共有實體事項三十八項，其中 

有二十一項半係與國際經濟、社會、衞生及相 

類問題有關，或與國際文化及教育合作有關。 

依憲章第六十條規定，在此廣泛範團內促進 

工作之責任由大會負之，並由大會授權經濟 

曁社會理事會辦理。

大會之兩主要委員會，卽負責處理經濟 

事宜之第二委員會及負責處理社會、人道及 

文化事宜之第三委員會，以及第二委員會與 

第三委員會之聯合委员會，專門負責檢討及

建議與此重要範圍內各事項有關之決定。此 

外，聯合國所負經濟及社會任務之若干方面 

亦交由大會第四、第五及第六委員會處理。故 

各問題之重要程度卽暫不置論，而議事日程 

之實體問題中有百分之五 f*七係與經濟、社 

會及文化事項有關；各主要委員會中幾乎有 

半數將從事硏究此類問題；而聯合國中最主 

要機構之一，卽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經年不 

息，致力於此一般範圍內之各問題。

Mr. M a lik謂渠擬就聯合國在經濟及社 

會工作方面之成就及急待處理之問題略加檢 

討。黎巴嫩代表圑對於議程上之其他重要項 

目，將來在委員會中將有發表意見之充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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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黎巴嫩代表圑對於其中若干間題異常關 

切，尤以巴勒斯坦問題爲然。渠認爲關於該 

問題之解決，除非以正義、公平及協議爲基 

礎 ，則斷難持久。任何強制執行之解決辦法 

絕難成功，最後必致令人失望。黎巴嫩首相 

兼代表圑首席代表將來當於適當之委員會中 

對此問題表示其政府之態度。在 目 前 Mr. 
M a lik謂渠將集中注意於聯合國之經濟、社 

會及文化工作，一方面係因渠個人與經濟曁 

社會理事會有關，另一方面又因黎巴嫩對於 

此方面之工作特別關切，同時亦因渠個人深 

信經濟、砥會、文化及精神問題係對人類最關 

重要者。

於大會前兩屆會議之開端一般討論中， 

大部分發言八對於經濟及瓧會問題鮮予注 

意。此稂現象旣極饒有興趣，同時亦足令人憂 

廬。本屆會議之情形不同，蓋自開會以來各代 

表時時提及經濟曁社會理事會之積極成就與 

光明之前途。例 如 美 國 代 表 M iv  Marshall 
(第一三九次會議），英國代表Mr. Bevin (第 

— 四四次會議），紐西蘭 代 表 M r.T V rn.(第 

— 四四次會議）及其他代表均曾力言理事會 

工作之重要，此誠令人欣慰感奮者也。

惟在以往，發言人大都專門注意政治問 

題 :若非否決權問題，卽爲“小大會”問題；若 

非“小大# ”問題，卽爲戰販問題；若非戰販 

問題，卽爲朝鮮問題；若非朝鮮問題必爲 

希臘或巴勒斯坦岡題。結果則世人對聯合國 

之認識，輒以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第一委員會 

討論之問題及討論時之空氣爲依憑。

造成此種情形者有四個因奉：

第一，世人好廳驚人消息及否定之言 

論。對於平靜、守分及積極之舉動，反少興趣 

與耐心。世人旣爲政治爭執所迷惑，對於經 

濟及社會建設殊不關心，故安全理事會及第 

一委員會之公開爭論正合好事者之趣味。•
第二，聯合國經濟及祉會工作之開花結 

實 ，自始卽須有一先決條件，卽各國之間應有 

純眞之和平及相互信賴。惟人人均知和平尙 

未確立；世界上仍有基本與普遍之政治不穩。 

政治空氣及心理環境旣屬如此，經濟及社會 

工作方面如何能有眞正之國際合作？

第三，聯合國集中精力優先討論之政治 

問題確有不可否認之重要性。例如否決權間 

厘 、戰販問題、巴勒斯坦問題以及原子能等等 

問題，的確値得業已引起之注意。

最後，吾人必須承認，各會員國在甚多情 

形下仍存昔日國際聯合會之觀念，而非聯合 

國之® 念。各國尙未充分認識國際間之經濟、 

耻會及文化合作乃此新世界組織之骨幹。因

此，各國所派遣出席大會者，類多爲政客之 

流，而非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及思想家。前者 

對於政治問題認識淸楚，且認其爲非常重要； 

而後者則認爲一切事物最後均與人類之精祌 

與思想及基本之瓧會與物質環境有關。甚多 

政府及其代表所念念不忘者仍爲地位、安全 

及勢力均等•，彼等猶未脫離國際聯合會之時 

代。 ‘
凡此韻[種.皆足過份誇大聯合國之政治討 

論，而抹殺社會經濟及精祌等問題之重要。此 

種畸形現象必須予以糾正。

爲使失會對於經濟及社會工作之整個範 

圍得一更徹底之認識起見，Mr. M alik擬就經 

濟曁瓧會理事會之起源、組織及成就作一般 

檢討。夫經濟曁社會理事會者，乃負責促進國 

際合作，以求達成憲章第五十五條內所稱“較 

高之生活程度，全民就業，經濟與社會進展

•  全體人類基本自由”等偉大積極目標

之聯合國機構。此外，渠尙欲對此世界組織 

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方面國際合作中之基本 

及偶然限制加以評述，並就此觀點而提出若 

干建議。是項建議或可於憲章範圍內予以實 

施 ，亦可能需要憲章之根本修正。最後渠並 

擬促請注意該方面最重要之兩項工作。

金山會議時各國代表多能領略鄧巴頓橡 

園會議設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一項建議之雙 

重重要性 ;易言之，卽經濟及社會正義不僅爲 

達成永久和平之先決條件且其本身卽爲一目 

的。鄧巴頓提案之創製人於一九四四年時確 

曾側重於安全、公斷及託管制度等問題，對於 

擬議之國際合作之改進僅予次要地位。惟在 

金山會議時，極多國家均力主設立經濟曁社 

會理事會爲聯合國主要機構之一，而舉世企 

盼永久和平之人士亦均寄託其希望於該機構 

之善爲運用。

所有政府對於創立國際聯合會所未有之 

新機構備加重視之第一個理由曾經澳大利亞 

代 表 Mr. F o r d加以說明：

“一個永久安全制度如欲發生效力及爲 

人接受，必須以經濟及社會疋義爲基礎；眞 

正國際穩定之達成須以促進經濟發展及維持 

國際安全爲先決條件。”1
國際安全有賴於平等之實現一點始由法 

國 代 表 Mr. A g lio n 直接以聯合國各機構爲 

證而加以閬釋。渠謂：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之任務係爲準備未 

來之和平基礎而謀求有效之國際合作，藉以

1參閱聯合國画際組織會議文件第一輯，一九四五, 
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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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權及人類基本自由。是項任務如吿成 

功，則吾人永不需援用憲章其他部分所規定 

經由安全理事會實施之裁制辦法。”1

金山會議時 ,亞洲及歐洲雖仍在戰爭中， 

聯合國之代表於興奮之情緖中尙能高贍遠 

賴，未視正義與自由僅爲取得秩序與和平之 

工具。Mr. F o r d 曾明白表達一般人之信念。 

渠稱：

“吾人暫且不論福利與安全之關係，福利 

本身卽爲吾人之目標。增進福利、全民就業 

及提高大衆生活水準等等屢見於國際宣言， 

例如大西洋憲章，及社會進步各國之國策宣 

言中。吾人旣已作此誓約，則必須予以實踐。 

此項誓約@應載入世界組織之憲章，作爲吾 

人目標之一，然此猶不足，吾人應設適當機 

構，以謀牝誓約之逐步履行。”2

參加金山會議之各代表對於經濟曁瓧會 

理事會於未來世界大事中所必負之重大任務 

均有深切明確之認識，故各代表對有關理事 

會备原提案所提之各項修正，幾一致要求擴 

充其工作範圍及應備之工具。當時各國代表 

對此咸有深切之信念，尤以中小國家爲然， 

認爲國際間之經濟及 f i 會合作不應爲聯合國 

政治工作之附庸，而應與政治工作同爲各國 

努力之目標。

早於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墨西哥 

政府曾就鄧巴頓提案發表備忘錄，其中一段 

論及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如下：

“ ..........理事會列爲聯合國主要機構之一

允稱適當 . . . . 。事實上，經濟曁社會理事會 

爲昔日國聯所未有者，乃係極堪讚美之新機 

構，在其管轄範菌內，與安全理事會在法律 

及政治範圍內之地位，同等重要。安全理事 

會之任務爲組織必要之機構，以達成‘不虞恐 

懼之自由’，而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則專事促成 

‘不虞匱乏之自由 ’。”3
英 外 長 Mr. E d e n曾於開會詞中，力言 

經濟與政治問題之同等重要。渠稱：

“ ...本人曾力言創立國際機構以解決 

政治宰端之重要。惟經濟問題之解決實具有 

同等之重要，蓋吾人若棄經濟問題而不顧， 

則不啻爲將來之戰审播種。負此責任者將爲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有關其創立之提案現在 

諸君目前。吾人之任務爲保證該理事會得有 

其應有之地位與工具，俾於此新和平組織中 

充分發揮其效能。”4

1參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文件，第八輯。

2 同上，第一輯。

3 同上，第八輯。

此種意見極爲普遍，而經濟曁社會理事 

會之廣大觀念亦已於憲章第七條及第五十五 

條至第七十二條中明文規定。經濟曁社會理 

事會係聯合國主要機構之一，由大會授權負 

責行使第九章中所規定之職務，簡言之，卽 

促進經濟、社會、衞生、文化及教育標準，尤其 

關於人權及全體人類基本自由之尊重方面， 

以便造成“國際間…… 和平友好關係所必要 

之安定及福利條拌”。故憲章中關於經濟曁社 

會理事會之各條經長久之討論後作最後決定 

時，蘇聯代表 Mr. Arutiunian曾爲其代表團 

作下列陳述：

“本人認爲第二委員會第三小組委員會 

之工作業已完滿達成，對於此國際組織範疇 

以內國際經濟及社會合作機構之所有主要問 

題均已予以考慮。吾人感覺此國際組織之成 

功與國際經濟及社會合作之辦法有深切之關 

係。未來之永久和平，將大有賴於聯合國國 

際經濟及社會合作之發展。” 5

第三小組委員會所屬之第二委員會卓越 

主席 Field-Marshal Smuts 亦稱：

“憲章創始三項重要改革，並提出三個新 

題目：一爲經濟_ 社會設施，包括經濟曁社 

會理事會之創立；二爲區域辦法；三爲託管 

制度。此三者均爲極重要之新題目，惟本人 

仍覺三者之中以經濟與社會設施及經濟曁社 

會理事會爲最重要。”6

杜魯門總統於其演說結論中稱：

“公正及恆久之和平不能專藉外交協議 

或軍事合作而獲得。經驗昭示經濟競爭及社 

會不平實爲戰爭之禍根。憲章有鑒於此，故 

亦規定經濟及瓧會方面之合作。此項合作之 

規定乃係盤個憲章核心之一部。，”7 '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之目標遂成爲聯合國 

各會 _ 國共同簽訂憲章之重心。該理事會事 

實上究爲何種機關，其所已完成之工作爲何， 

顯然皆爲値得考慮之問題。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所擔任工作之方面旣 

如是之多，故須以富有彈性及各種不同之機 

構以處理之。飾備委員會於一九四五年之最 

後數月中，大會第一屆會第一期會議開會伊 

始之數週內，以及經濟曁社會理事會自一九 

四六年一月起在十四個月中所舉行之四屆會

4 同上，第一輯。

5 同上，第八輯。

6 同上；第八輯。

7 同上，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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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中，均曾預擬並核定理事會今日之基本組 

織 。於理事會之第一屆會及第二屆會中，幾乎 

每一代表均曾發言讚揚此獻身於國際經濟社 

會合作之新機構，而尤以比利時、加拿大、中 

國、英國及美國等代表之言詞，令人緬懷不置。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之產生及其初期工作之應 

歸功於其首任主席 Sir Ramaswami Mudaliar 

者甚多。當時參加會議諸代表所懷興奮及企 

望之情緖，可於 Sir Ramaswami之演詞中見 

之。渠稱：

“將來獲致世界眞正安全與和平之機會， 

實有賴於本理事會之工作，其履行貴任之方 

式，以及其解決祓雜經濟問題之能力。現下出 

席聯合國之各代表圑較往昔尤能領悟此意， 

而經濟曁社會理事會之备理事當知之尤稔。 

本席深信經濟曁社會理事會之各理事必將本 

此精神從事工作，並以此精神時自策勵。”1

理事會初期組織工作之結果產生職責分 

明及互相聯繫之若干機關。直接在理事會之 

下工作者有九個業務委員會，其處理之問題 

自麻醉品以至婦女地位；及三個區域經濟委 

員會，卽歐洲、亞洲遠東及拉丁美洲。此外， 

理事會並參預若干實施計劃，例如國際兒童 

緊急救濟基金會等。理事會曾發起處理特別 

問題之國際會議八次，有若干次一切佈置均 

由理事會指導辦理 ;又經理事會磋齒之協定， 

有十三個政府間組織業已或正在與聯合國發 

生聯繫，成爲專門機關；此外另有六十九個非 

政府組織經理事會之協商而取得諮詢地位。 

祕書處辦理此類工作之有關部門均已酌加擴 

充。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於每年舉行之兩次至 

三次會議中，對於此一切錯綜複雜之活動加 

以檢討、指導及調盤，迄今所已舉行之全體 

會議凡二百二十五次。各有關機構之全部工 

作成績每年由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向大會提出 

報吿，並於秘書長常年報吿書之有關章節中 

詳加檢討。

輓近以來，經濟、;Td；會及文化方面之國際 

情形陷於無政府之狀態，而各國則行其閉戶 

自足之政策，以致世界前途黑暗。今日幸賴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及其附屬機關之努力，吾 

人巳覩一線光明，新型範已漸露其萌芽矣。 

在以往多難之三年中，理事會爲調整多方面 

對於合作之努力，曾使聯合國祕書處不斷負 

荷重任。迄今爲止，祕書處於經濟及社會工 

作方面已設置員額四百餘名。若舉工作事實 

爲證，祕書處於以往一年內所印出之文件原

1袞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
笛= 音

稿共九萬五千頁，若將譯件及副本合計在內， 

則共有七千餘萬頁之多。大會於討論經濟及 

瓧會問題之時，宜念及聯合國最大理事會之 

鉅大工作分量，惟尤重要者，大會對於該埋 

事會及其各附屬機構之整個體系應有淸楚之 

認識，並應鑑識其典型之成就。

Mr. M alik首先論及各業務委眞會，謂下 

述工作値得注意。經濟曁就業委員會，對於 

歐洲所受戰災之情况及復興過程中所牽涉之 

特種短期及長期問題，首次供給詳盡之描述。 

運輸通訊委員會則在國家議照與過境法規， 

以及海陸運輸之國際龃織等方面策動改良。 

財政委員會曾就公共財政及公共債務等問題 

發動有價値之硏究，並錄備成立具有權威地 

位之財政情報服務；統計委員會不僅繼續前 

國際聯合會之各種服務，目.進而爲聯合國所 

有機關及有關組織設立一中央統計室，並已 

準備一項計劃，以便改進一九五◦年間各國 

政府所擬辦之戶口調奄，及國家統計之永久 

可比較性。人口委眞會與統計委員會密切合 

作，刻正歸備人口年鑑，並進行移民動態及 

人口趨向之硏究。社會委員會正從事於極多 

種實際工作，而對於加強禁止販賣婦孺之國 

際協定一事，以及社會福利人員之訓練工作， 

尤著成效。麻醉品委員會接辦昔日國聯之工 

作，對於非藥用麻醉品之出產問題作更進一 

步之積極處置。婦女地位委員會已完成其初 

步工作，調査世界各國婦女在政治、經濟、教 

育、公民及社會權利等各方之實際情形。人 

權委員會業已擬具條文，其屮不特包栝人類 

進步所必備，抑且爲人類生存所必具之原則。

聯合國之四項實施計劃，直接影響千百 

萬人民之生命，並牽涉數千萬元之經費，均 

係屬於人道方面之工作。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解散後，難民問題 

益形迫切，,故理事會不得不自行成立其難民 

及失所人民特別委員會，因此而有國際難民 

組織_ 備委員會之設。當此急需之政府間機 

關徐徐產生之時，飾備委員會不得不採取具 

體行動，計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開始之一 

年內，由其遺送囘籍及重新定居之難民凡二 

十萬人以上，今仍有六十二萬五千人由其維 

持中。 .
社會福利事務諮詢委員會之工作乃係第 

二項實施計劃。該計劃以社會福利專家及社 

會福利工作之訓練供給有此需要之國家，並 

爲戰炎國家及經濟落後國家中之若干類人民 

辦理各種復員服務。一九四七年間曾有三十 

二國申請此項援助，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則有 

四十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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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使各國私人直接捐助此多難時期中爲 

數最衆之一-類受難者起見，聯合國特發起救 

濟兒量寡捐運動，向世界人士呼籲，請捐一日 

所得，以救濟屬於不同種族、不同國籍及不同 

宗教之~ 切兒童。此事由理事會指揮其政策， 

由祕書處某一單位辦理其實際工作。是項募 

捐運動之全部結果如何雖尙未可知，惟現巳 

有五十一國承允發動募捐，且自七國之最後 

募得數目及其他十七國之初步報吿測之，預 

料可得相等於一千六百萬元之捐款。此事誠 

屬意義重大。

實施計劃之第四項爲國際兒童緊急救濟 

基金會。此乃負責辦理兒童救濟工作之永久 

鈕織。由於世界各國所受戰炎之結果，今日 

世界上衣食不週之兒童在二萬萬以上，此種 

情形一日存在，該基金會亦須一日存在，且 

須予以加強。

國際兒竟緊急救濟基金會於其十五個月 

之工作中，在十二個歐洲國家內，使四再萬 

以上之兒童及乳婦與孕婦，每日經常獲得一 

次補充餐。該會又發動防癆計劃，預料在歐 

洲一處將有五千萬兒苛獲得防癆注射；此外 

又爲其負責救濟之兒量及母親發動防止性病 

計劃及區域瘧疾管制計劃。亞洲方面之飼養 

計劃現方開始。此項不可少之工作，於一九 

四八年共費六千八百萬元，約爲聯合國本身 

預算之兩倍。此數純由二十一國政府捐贈， 

尤以美國政府捐助最多。美國國會•曾通過法 

案，各國每捐二十八元 ,美國卽捐七十二元。 

然據基金會之報吿，實際上受惠之兒量仍佔 

全體之少數。一九四九年內最低限度之工作 

計劃將需七千八百萬元，故各國政府除已承 

允負擔之數外，須苒捐二千萬元，始嚴應用。

一如理事會各項實施計劃之直接設法解 

決衆多受戰災者之鉅大需要，理事會藉各政 

府間之會議及與各政府間機關磋商之協定爲 

工具，企圖解決盤個社會之基本問題及由來 

已久之問題。故於理事會主持下之四次歸備 

會議及四次全體會議屮，乃有世界衞生組織、 

國際質易組織及政府間海事諮詢組織之相繼 

成立。在業經舉行或行將舉行之國際會議及 

技術會議中，下列各問題均將予以處理：新 

聞自由、護照及出入境手續、聯合國善後救 

濟總署結束後之救濟需要、世界.統計合作、 

住宅及城市與鄕村設計、麻醉品生產之限制、 

道路及摩托運輸、天然資源之保存及利用。

十三個政府間鈕織之業務及工作計劃之 

互相協調，已漸成爲重要之現實問題。除上 

述最近成立之三組織外，經由經濟曁社會理 

事會而與聯合國發生正式關係之專門機闕計

有：國際勞1C組織、糧食農業組織、聯合國教 

育科學文化組織、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國際復 

興建設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衞生組 

織、萬國郵政聯盟、國際電訊同盟及最近完成 

之國際難民耝織。

理事會藉憲章規定之另一種關係使聯合 

國成爲不僅專爲各國政府之集會，蓋現巳有 

六十九個合格之非政府耝織獲得諮詢地位。 

藉此新立之關係，聯合國乃能與世界之人民 

大衆，經由其自願參加之圑體而互通聲息。

由於理事會任務之複雜繁多，可能引起 

錯誤之印象，以爲理事會之任務不過係集其 

附屬或有關機關工作之大成而已。事實上，理 

事會本會有其單獨及獨立之任務。理事會每 

年舉行會議兩次或三次，出席者爲大會推選 

之十八國，其討論對象爲參照聯合國其他主 

要機構、聯合國各會員國、或各附屬機關及 

有關機關所提事項縐列之議事日程；理事會 

卽於此時行使其檢討、批評、判斷、指揮及建 

議之原有任務。

理事會與聯合國之其他主要機構均有直 

接關係 ;其辦法於憲章中有明文規定，惟各附 

屬機關及有關機關則除以理事會爲媒介外， 

不能與聯合國其他主要機構有直接關係。理 

事會之組織亦與其隸屬之委員會不同。理事 

會之會員係以國家爲單位，而其八個業務委 

員會之會員則係間接以國家爲單位；祕書長 

及理事會對於各該委員會代表之派任在原則 

上有權過問。理事會得就其管轄範圍內之事 

項發動硏究或提出報吿；理事會得鐸備公約 

並召開國際會議。理事會遇有請求時得向安 

全理事會提供情報；如遇聯合國會員國或專 

門機關之請求，得代作種種服務。上述各項 

權限與任務均曾實際施行。凡此種種皆明定 

於憲章，並賦予理事會獨立之地位，以別於 

各附屬機構或有關機構。

最後，理事會爲經濟、社會及文化方面 

獨一無二之國際論壇。理事會中之討論如能 

達成其應具之深刻及客觀性質，則可於其廣 

大範圍內之各問題中正面檢討各種終極主義 

與哲學。根據此種種理由，吾人可以斷言理 

事會具有其獨立及意義重大之固有生命。

Mr. M a lik表示渠充分明瞭經濟曁社會 

理事會之種獲基本與偶然之限制及困難。理 

事會之工作分量狂迅速增加屮，故於以往兩 

届會議屮雖會加緊工作，仍因時間不足而不 

得不將若干重要問題延期處理。理事會之工 

作較任何其他聯旮國機構者爲多，故在若干 

情形下，其成果之素質或受相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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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稆序問題之糾紛，無論係自然發生者抑 

爲故意造成者，悝爲延宕工作之因素。程序 

委員會在理事會下屆會議以前將重新檢討議 

事規則。然遇有重大問題待決之際，彼此之 

間又缺乏基本信心，則最完善之規則亦難免 

爲人利用。自此方面言，由主權國家合耝而 

成之理事會與國家組織逾然不同。宣傳性之 

演說爲思想戰爭之有力武器，而各代表亦均 

充分利用之。

一般而言，各代表均爲卓越人士，惟在 

甚多情形下，仍有側重政治問題而忽視經濟 

及社會問題之趨勢，故經濟及社會問題頗有 

喪失其獨立性之危險。在若干情形中，各政 

府往往採取過於堅強之態度，遂使必要之折 

衷與通融辦法無從實行。政治問題旣估如是 

之優勢，理事會乃淪爲各國政策互相銜突之 

鬭爭場所。此種現象顯與理事會爲聯合國內 

建設的、合作的、互相切磋的、技術的最高機 

構之初衷大相逕庭。

理事會今日之情形較之金山會議時之精 

神與矚望，誠有一落千丈之勢。若此種低落 

之勢任其繼續，則理事會將日見其趨於舍本 

逐末之途，而無法應付時代之需求。此種時 

代之需求，金山會議時曾深切感覺其存在， 

理事會之成立卽其直接結果也。

理事會集中力量於經濟及瓧會問題，而 

在文化方面，除將各問題推諉於聯合國文教 

組織外，本身一無建樹。惟按憲章規定，理 

事會單獨負有文化方面之責任，與任何專門 

機關無涉。經濟及社會方面之問題亦然。在 

各該方面雖有極多專門機構，理事會不能因 

此而放棄其本身之責任。理事會於思想及文 

化方面應負其失職之咎，故大會第三委員會 

雖名曰“社會、人道及文化委員會”，而事實 

上其所負之文化責任幾等於零。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之軟弱無能，其基本 

原因係各大強國彼此間之欠缺信任及協議。 

政治及道義方面之失調已足破壤一切良好之 

努力，敵意仇視更無論矣。經濟曁社會理事 

會成立時所預期之工作空氣固與此迥然不同 

者也。

在理論上，理事會之無能應歸咎於憲章 

所定之限制。理事會僅有硏究、討論、報吿 

及建議之權，而無執行及指導之力。故經濟 

曁社會理事會與大會具有同樣之優點與弱 

點，其優點爲無否決權，劣點爲無執行權，此 

乃無可諱言之事實也。

關於克服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租® 困難之 

各種可能方法，Mr. M a lik首先論及程序問

題。荇序委員會當可改良議事規則，惟卽有 

盡善盡美之法則，亦難望其產生驚A 之結果。 

一遇重要利害關頭，各國輒利用程序爲抗傷 

工具。故如欲防止濫用程序，各方必須有耐 

心，能面對現實，能互相諒解，尤要者，務 

須一秉公正。 .
理事會必須採取積極行動，以糾正其難 

以應付之議事日程。Mr. M a lik認爲不久以 

後，理事會恐須於一年之首六個月內繼續不 

斷開會。理事會或須採用若干實際法規，以劃 

分全體會議及委員會會議之議事項目。吾人 

必須盡力使理事會得於現在所缺乏之富有建 

設性之優閲安靜之環境中進行工作。

在國際集會之場所吾人若望禁止宣傳性 

之言詞，殆屬夢想。吾人必須提高辯論之標 

準 ，始可遏制宣傅文章。厭惡宣傅者應勻行 

發動深刻思想之討論，庶可使宣傳者之伎倆 

相形見拙。幼稚之言詞，惟有以深刻之宏論 

姐止之；基於深切信仰之合理有力詞語，可 

使宣傅消失於無形。人無高超優越之思想， 

乃用其宣傅末技。今日無人爲基於眞理之一 

切傅統作明晰有力及負責任之宣揚，此現世 

之悲劇所在也。

理事會中尙未能於政治責任及理論上之 

成就間獲祷適當平衡。所謂理論上之成就者， 

非指技術知識，而係指發靭1世界大同觀念之 

能力。理事會旣爲主權國家之集團，故政治 

因素特別受人注意，此乃當然之現象,不應加 

以顚倒，惟在政治及理論兩者之間，應可完 

成適當之平衡。理事會初非僅爲政治家及技 

術專家之集團，科學家、學者、詩人及思想家 

等均應有發言之地位也。

爲補救其文化方面之失職計，理事會須 

重新考廬其與聯合國文教組織及與祕書處新 

聞部之關係。理事會旣能於經濟及社會發展 

方面採取主動，同時並能於與各專門機關密 

切合作之下維持其主動地位，則應亦能爲世 

界上若干文化落後之國家謀圖促進其文化及 

精神生活，並督促聯合國文教組織實現萁計 

劃。

尤有進者，理事會尙未實行憲章第六十 

五條首部之規定，內稱：“經濟曁社會理事會 

得向安全理事會供給情報，並因安全理事會 

之邀請，予以協助”。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倘曾自動向安全理事 

會提供有關喀什米爾、巴勒斯坦及印度尼西 

亞之重要情報，則必大有助於安全理事會之 

困難工作。按憲章意旨，理事會似宜就安全 

理事會所據有之任何問題，密切注意其是否 

可能對世界和平與安全作任何I t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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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旣爲各重要專門機關之中心，故 

理事會對於協調各該機關工作所負之責任至 

爲重大。各機關對於其自身之獨立地位固甚 

爲珍惜，惟方今世界多難，倘各機關之工作 

不由理事會善爲協調，恐徒增傾軋及不必要 

之重祓，以致事倍功半也。故聯合國必須博 

得各專門機關之信任，團結各機關一致積極 

建設，激勵其發展與合作，使各機關與聯合 

國之中心關係生動活躍。

祕書處在經濟方面已作有極有價値之報 

吿與硏究。理事會在社會及文化方面亦應鼓 

勵其作同樣之報吿。.人權年鑑之鎢製可謂係 

良好之開始，但此方面之工作猶爲一片處女 

地也。若得社會專家之鼓勵，社會學者能對世 

界各地之社會狀況作一透澈有價値之硏究， 

或由若干思想家各就其觀點硏究現代之文化 

及精神需要，則不難達成目的。

理事會業已於經濟與社會合作及人權方 

面提出若干重要建議，惟各項建議均未實行。 

故咎不在理事會，蓋理事會對於極多祓雜情 

形曾善加處置，並曾提出極富建設性之建議。 

眞芷之困難所在，係各主權國政府未能實行 

理事會及大會在經濟及社會方面之建議。關 

於此點，不僅理事會如此，而盤個聯合國亦 

復如是。各國對聯合國之信心不夠堅強，並 

缺乏團體含作之精神，故大會或理事會之建 

議亦無從推行。聯合國之道義力量若能使理 

事會所通過決議案之半數付諸實行，則理事 

會之忠於職守當已昭然可見。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乃聯合國中負責經濟 

及社會合作之機構，故允宜廣予運用，並委 

以較有創造性之計劃。若意義重大之國際合 

作計劃均在聯合國以外實行，則聯合國機構 

之能力永無予以試驗及加強之機會。聯合國 

善後救濟總署之兒竟、救濟及難民等良好工 

作 ，固應由理事會繼績承辦，但如理事會之 

工作範圍以此爲限，則遲早終有遭遇日暮途 

窮之時。藉各有關專門機關之協助，聯合國 

須有大膽積極之國際經濟與社會合作計劃。 

餘非由理事會負責辦理此類積極計劃，則憲 

章第五十S 條內所稱由聯合國解決國際經濟 

及社會問題者，恐將永爲夢想也。

理事會之如是積極利用，端賴世界之政 

治情勢及憲章本身。理事會之所以未爲人信 

任者，因國際間根本無信任無和平也。故經 

濟及砒會問題之解決最後仍有待於政治問題 

之解決。惟卽使政治形勢改善，理事會之功 

能仍受憲章之約束。吾人並無世界政府；吾 

人僅有各主權國組成之理事會而已。除非能 

將憲章酌加修改，使理事會掲有眞正之執行

權及連帶之必要權力及經费，則聯合國之國 

際經濟及社會合作必大受限制。由於國際間 

之政治愔勢及憲章之弱點，理事會已無發展 

之餘地。

Mr. M a lik本上述之批評及建設性之檢 

討，特向委員會提出一項決議案，其中包括 

下列各點：

一 . 鼓勵理事會並授予權力，酌視需要 

採取措施，以便適當處理其業務並調整其議 

事日稃，必要時得延長屆會時間。

二.建議於社會及文化方面進行調査及 

硏究，其範圍與觀念應相當於已於經濟方面 

順利發動者。

三.建議擴充理事會在文化方面與聯合 

國文教紐織及聯合國新聞部有關之0 ：作。

四 . 歸撥經費以應各項活動之需要，包 

括上述之擴充計劃。

五 . 建議安全理事會及經濟曁ftfc會理事 

會，考廬憲章第六十五條之適用問題，並於 

適當情形中彼此磋商。

Mr. M a lik繼論及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工 

作中渠所認爲最重要之兩大發展。渠力言區 

域委員會之重要。理事會報吿書中述及歐洲 

經濟委員會工作狀况之一節業已表示該委員 

會之重要地位，及其將來發展之具體可能。該 

區域委員會在多方面協助歐洲經濟之復興， 

並促進歐洲東西兩部之經濟交換與合作。由 

於歐洲經濟委員會之建議而實行之煤料配 

給 ,使金屬及木材之生產大爲擴充;一九四八 

年第二季內歐洲之鋼鐡產量增加四十萬噸， 

該委員會之建議爲其中因素之一。

歐洲經濟委員會並曾協助促成國際間鐵 

路車輛之交換及公路交通自由之恢復，對於 

歐洲貿易及生產之復原大有助益。卽在日前， 

報章猶登載~ 項消息，謂該委員會會同國際 

復興建設銀行與糧食農業組織已促成東歐與 

西歐國家訂立有關木材之多邊質易協定。該 

委員會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出版之歐洲經濟狀 

况及展望（E C E /58/R e v .l)  —書及該委員會 

最近向理事會提出之報吿書(E/79!)，可以列 

爲聯合國出版物中之出類拔萃者。在今日東 

西之間關係惡劣之日，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猶 

能在國際積極合作方面維持此屋星之火，則 

如能繼續努力，將來必能燃爲烈焰也。

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自十五月前成立以 

來曾舉行三次會議。在該委員會指導之下， 

祕書處已出版“亞洲遠東經濟槪况”一 書 （一 

九四七年）。該委員會最近建議成立亞洲遠東 

水炎管理局，並已獲得理事會批准，此實爲 

處置實際問題之一個重要步驟。此外，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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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對於每年舉行調査，與專門機關$ 切合 

作，特別在糧食問題方面與糧農組織合作， 

增多技術及行政人員 '，發展農業與工業，以 

及在此廣大區域內恢復及擴充交通系統等問 

題，均有長期計劃。

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爲區域委員會中之 

最新成立者。一九四八年六月該委員會於智 

利拧都開會時對於其組織問題及實體問題均 

曾加以討論。該委賈會期與各專門機關在工 

作上互相調盤，並藉其協助而應付备項實體 

問題，今已漸次注意及農產價格、信用與投 

資、人力與移民及歸辦此盤個區域內之詳盡 

經濟調査等工作。

中東爲世界上未臻充分發展之重要區域 

之一。該區內有無窮之天然資源；地理上又 

極稱險要。證之其悠長祓雜之歷史，中東民族 

能於文化及情感上達致最高之境界。人類文 

明最高價値之應歸功於中東者甚夥。職是之 

故，聯合國允宜以至誠公允之心，盡力協助 

中東民族充量發展。今日中東一帶局勢嚴重， 

惟卓識遠見之士絕不因暫時之禍炎而妨礙經 

濟、社會及文化發展。事實上，今日之炎苦卽 

係發展落後之結果。發展工作一旦吿成，則 

現有之人造的及久爲人利用的種種困難必能 

S 行消失。建議中之中東經濟委員會如果成 

立—— Mr. M a lik認爲中東經濟委員會須立 

卽成立一一其生長如能預先策劃，並善爲引 

導，則其對於世界和平之貢獻，恐較大會及 

安务理事會之極多決議更爲多也。

區域經濟委員會之發展在國際合作及聯 

合國之組織與責任方面引起若干基本問題。 

若干方面深恐經濟區域化之發展將造成區域 

性之經濟閉關自守現象，因而妨礙自由質易。 

殊不知此種發展係在聯合國範圍以內進行， 

而不在聯合國範圍以外，此點應可消餅此種 

恐懼。區域經濟委員’會之工作雖集中於某一 

區域，但仍須適應世界經濟之盤個型範。經 

濟曁社會理事會儘可調節及約束其區域鞴助 

機關之工作也。

非自治領士及託管領土之經濟與社會福 

利，顯爲聯合國若干會員國應有之責任。惟 

在聯合國各會員國中，亦有瓧會及經濟狀况 

前進者及落後者之分。吾人可問：對於聯 

合國會員國中之發展落後者，究應由何人負 

責其發展工作？此一問題顯與本組織內半數 

以上之國家有關。關於此點，吾人極易高談 

獨立自主，或託稱每一•會員國應各自維護其 

自身之利益。但設有不能自顧者則又如何？ 

若干國家或需外來之援助及指導。此種協助 

往昔恆以與較進步之國家訂立雙邊條約而取

得，此種辦法法固仍可利用，惟以聯合國之地 

位，對於其發展落後之會員國，是否負有若 

干責任？對於因處於偏僻地位，或因其形勢 

險要關係而已極不幸之國家，吾人是否應任 

其自生自滅不事過問，或任其永爲列強劇烈 

競爭之犠牲者乎？

Mr. M a lik認爲聯合國對於其各會員國 

之福利應負有基本責任。參加聯合國，靡爲 

安全而外，實含有積極建設之意味。於經濟 

與社會事項方面，與聯合國之結合不應徒有 

空名。經濟與社會進步爲憲章之主旨。職是 

之故，聯合國，尤以國办強盛之會員國爲然， 

對於較爲不幸之弱小會員國之物質及精神福 

利，允應特別關懷。不然則目前之畸形現象 

必將繼績存在，卽若干非自治領土在經濟及 

社會方面所得之益惠較若干聯合國會員國所 

梅者爲多；同時，就聯合國中之弱小會員國 

而言，加入聯合國一舉所應具之重大意義已 

消失矣。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若淪爲各國政策銜突 

之場所，或僅事消極接受各〖丨爲政之建議， 

則勢將喪失其千載一時之機會。經濟曁社會 

理事會應爲•富有創作性及建設性之有效機 

構，發動大膽有爲之建設方略。各區域委員 

會特別應於此方面負起重大責任。區域委員 

會如能集中力量於某一特殊區域，專事致力 

於兩三項基本問題，以其區域內洋溢之文化 

與共同利益爲其工作興趣之泉源，運用此世 

界組織之集體智慧以推進其工作，同時並與 

各專門機關涂切合作，則自可成爲聯合國有 

效履行其憲章義務之集體工具。今日世界各 

處之若T 廣大區域，若不加以發展，將永受 

其自身無能之害，或成爲若干強國勢焰下之 

犧牲品。聯合國若能促成此種區域之集體健 

全發展，則此世界組織之團結精神必可藉此 

實際行動而爲世人所體味也。

人權問題乃應予特別重視之另一事項。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在此方面正向大會提出三 

項文件：一爲人權宣言草案1，一爲新聞自由 

公約草案三項（E /C o n f .6 /7 9)，一爲危害嵇 

族罪公約草案2。該三文件均極重要，惟 

M alik認爲人權宣言尤堪重視。 •

人權問題自係本組織各會員國所訂憲章 

之中心因素。前次大戰之所以發生，其一部 

分原因係納粹德國之摧殘基本人權。是項特 

殊戰爭原因業經於羅斯福總統之四大自由宣 

言中透澈阐釋。忘却是項戰爭原因將爲一極

1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第七届

會 ,補編第二號。
2 同上，補編第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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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之事，蓋果如是則第二次世界大戰殊屬 

徒然也。聯合國本身卽爲戰爭之產物，其盤 

個道義根據卽係以人權爲主。

憲章中有七處提及人權問題。序言開端 

卽謂：

“ 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後世再 

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伸 

基本人權，人格尊满與價値，以及男女與大 

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 ”
故維譴人權之決心僅次於維持和平及安 

全之決心。不特此也，憲章更進一步於第五 

十五條屮說明戰爭與和平之形成亦視人權之 

被尊重與否爲轉移。尤有進者，除五大主要 

機構及軍事參謀團外，人權委員會係於憲章 

中提及之唯一機構。故該委員會享有獨一無 

二之法定地位。憲章不僅用 “增進”人權及 

“提倡”人權等空泛詞語，且強調其切實“遵 

守”。由此可知聯合國不能推翻其基本原則， 

無論其他問題之如何迫切重要，人權問題應 

永爲聯合國之中心目標。

雖然，憲章於此方面之規定顯然尙欠完 

善。對於人權及基本自由，憲章未加定義。憲 

章重申對於基本人權之信念；憲章使各會減 

誓願促進並鼓勵對於人權及基本 S 由之尊 

重。憲章復提及“協助實現” 及 “進增人權及 

基本自由之遵守”。然此項權利及自由究何所 

指，則憲章中未有隻字提及。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迅卽發現憲章中之是 

項缺陷，並卽設法補救。理事會授命人權委 

員會立卽草擬國際人權宣言S 藉以閬明序言 

中意義重大之 “人格尊嚴與價値” 一語之眞 

義。該委M會於羅斯福夫人之領導與感召之 

下，潛心於是項工作者業已兩年，其任務且 

已因羅斯福夫人而益增其尊潘與權威，了解 

與同情。 '
人權委員會工作之第一項成就卽爲今向 

大會提出之人權宣言草案。Mr. M alik認爲此 

項宣言乃聯合國文件中最重要之基本文獻。 

黎巴嫩代表認爲該宣言應於本屆大會中予以 

考慮並加通過。宣言一經大會通過，應非其 

他普通決議案可比。此項宣言可以彌補聯合 

國基本法則之缺陷。憲章小故意遺漏之定義 

業經是項宣言予以充實，而舉世人民亦可因 

此而額手稱慶曰：“吾今已無所疑廬矣；吾已 

知吾國政府於金山會議中誓旨效忠者、提倡 

者、鼓勵者、尊重者、遵守者及實現者爲何 

物矣”。人權宣言一經决定，今世之若干其他 

嚴重問題行將相繼解決。

1參閱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會刊，第一年第一届會理 
事會通過之決議案，第五號。

第一爲權利與義務間之適當辯證。試問： 

人是否僅有權利而無義務？抑人之所以有自 

由者，因其必須履行若干基本責任乎？第二 

爲物質經濟權利問題及運用經濟權利而無損 

於其他價値之限度問題。第三爲人與社會之 

關係問題；個人之一切是否爲社會環境所決 

定，抑或是否能批評反抗及拒絕接受瓧會環 

境。第四爲人與國家之關係。國家是否爲原 

來生成，r—丨然發生及不可解釋之絕對形體，故 

於決定個人之權利與義務時，個人須聽從國 

家之支配？抑或國家應向較其他地位更高之 

體系負責？第五爲國家與個人間之中間團體 

之問題，例如工會、家庭、教會、大學及知交好 

友等。此類團體是否具有若干固有之自治獨 

立權？抑或完全接受國家決定之支配？如個 

人屬於一個本身無s 由之中間團體，渠能單 

獨享受自由否？此外復有人權之先後次序問 

題。所有權利是否具有同等重要，抑或有不 

同之重要稃度與先後之次序？

最後尙有此類權利之性質及起源問題。 

此類權利是否係由某一外在之權威陚予，例 

如國家，或今日之聯合國？果如是，則今日 

所享受之權利將來或有被撤銪之日。抑或人 

權爲個人不可或缺之一部，若一旦被違反，則 

卽不復爲人？權利倘爲個人不可或缺之一部， 

則是否應爲上帝所主宰，並得保證其意義與 

穩定乎？

大會於處理人權宣言時，對於此類基本 

問題應作明白或含意之決定。吾人能於素以 

光明與与由見稱於世之名城巴黎作此決定， 

可謂佳兆。第一委M會審議之事項多極聳人 

耳目，惟世 /v對之難有恆久之關注。較有持 

久深遠之意味者爲今日世界政局之最後原則 

問題。世人皆知今日之問題，追根究底乃係 

主義之衝突，卽第一委觀會中之緊張政治空 

氣，亦係由此主義衝突之裏因而得有意義者 

也。

十九世紀末葉及二十世紀初期時，膚淺 

寡見之人往往諷笑信仰時代，殊不知生存於 

二十世紀中葉，在信仰方面最險惡之時代，世 

人乃身受膚淺無信之苦。今信仰已闾至人間， 

其勢澎湃洶湧；蓋藐視人之智慧與心靈乃一 

極危險之事；玩弄理性更爲危險。被忽視之 

理性終將顚倒其本身及世界以復仇。

就眞理而論，今日最重要之間題乃個人 

之價値及尊嚴究何所指。此點將爲討論人權 

宣言之主題。除非此項問題獲得完善之解决， 

其他問題之解決可謂毫無意義。朝鮮、德國、 

巴勒斯坦以及原子能等等問題之解決必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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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心問題之解決爲先決條件，蓋人類本身 

之地位如不分明，人類如不知自己，不知眞 

理，則和平與解決均無意義也。

Mr. Clemen,tis (捷克斯拉夫）謂關於聯 

合國之本屆大會，各方之評論強調目前國際 

形勢之嚴重，本屆會議之不可樂觀，以及各 

國間進一步合作之必要等等。前數發言人之 

言論中亦有反映此種態度者。今日局勢之所 

以如此者，有謂係東西兩集團間之緊張關係 

所造成；祕書長於其常年報吿書之序言中亦 

曾提及此點。

Mr. d em en tis不願否認或輕視若干不可 

磨滅之事實之意義，例如各方對於極多戰後 

基本問題之看法互有不同，因此而圖謀解決 

之法亦各異。惟世人今日談論東西兩集圑之 

审端與緊張關係，以及解釋此項形勢之趨向 

殊不正確。蓋對於國際問題之惫見所以分歧， 

並非因有一想像之鐵幕劃分地理界線，眞正 

之分界線在乎眞JE愛好和平之人民與自私及 

好侵略者之間。

就政治而霞，此項解釋殊爲不幸，蓋其 

目的在誤導公共輿論，使世人錯認因地理環 

境而使世界劃分爲東西兩部。

所謂之東方集圑者具有若干特點，例如： 

動員其一切人力、物力集中致力於和平之建 

設；人民經濟及文化水準之逐漸提高，藉長 

遠及積極有爲之計劃造成一種具有反戰及反 

侵略性質之社會制度。凡此種種事實均非分 

裂之事實，而係團結一致之事實，此所以於 

戰後極短之時間內，該區域內各鄰邦間舊有 

之磨擦與爭端，業已獲得和平與建設性之解 

決。

在東部各國之間旣能消54若干非常複雜 

之問題，並能於各地造成更爲完善之國際合 

作新型範，則於東部各國間自不能尋得目前 

緊張局勢之原因，更無論聯合國以內造成誤 

會之原因。

聯合國成立未久，其成敗得失昭昭在人 

耳目，故吾人尙不能忘却一點基本事實，卽聯 

合國憲章爲各創始會員國同意一致之產品。 

當憲章產生之時，舉世輿論莫不仰視萁原則、 

精神與組織方式爲完善之基礎，嗣後可據此 

而發揚光大，向明確之方向勇往邁進。不宰 

於聯合國成立以來之短短數年內，若干會員 

國受其國內反動份子之主使，力圖推翻此基 

礎，致使I®法秉承憲章之精神，充分發展聯 

合國之工作。

違背憲章精神及文字之舉動甚多，其中 

最著者爲企圖胆撓聯合國處理顳屬其管轄範 

圍以內之事項，又強將依協定義務而應受其

他機關管轄之問題交由聯合國解決。此種強 

使聯合國處理非其管轄事項之舉動，非但不 

能增進聯合國之威望，反而侵害其固有之權 

力。

捷克斯拉夫一向以此觀點分析聯合國自 

始以來在工作上所遇之困難。此所以捷克斯 

拉夫一貫反對利用政治上極危險之手腕，企 

圖混淆視聽，聲稱欲謀糾正聯合國內目前之 

不幸局勢，而事實上則並不遵行憲章精祌，反 

欲企圖改動憲章內容以允准目前之不良情 

形，因此而危及聯合國之整個使命。

夫憲章精神與原則之未爲人所尊重也， 

已於本屆會議開始時選舉各委員會主席之過 

程及結果中表現無遺。一項鄭重聲明之理論， 

卽聯合國各會員國間並無強使某一國或若干 

國處於少數地位之趨勢，而少數地位係一國 

自身造成者，業經此次選舉而完全推翻。

渠認爲聯合國中表示不合作及不容忍態 

度之國家，欲藉誣指他人不合作爲掩飾而企 

圖修改憲章。於前屆大會所全神貫注之煽動 

戰爭運動中，凡對一項不能接受之觀點之拒 

絕，或對一項，機械式之多數決定之拒絕，均 

被宣傳者所利用，以掩锦引致是項拒絕之事 

實與® 由。

其中理由殊爲簡單，且可以極多具體事 

件爲佐證，例如希臘事件：由於英美兩國先 

後公然干涉希臘內政之結果，遂造成一項與 

憲章義務大相違背之不幸情勢。此種情勢決 

難謂其爲符合憲章精神。捷克代表圑斷難贊 

助造成此項情勢及任其繼續存在之種種措 

施。

在其他情形下，安全理事會及大會之議 

事日程幾爲某類問題及提議所充斥。此項問 

題及提議之提出迫使他人無法接受，藉此遂 

得更多之宣傅資料。若干國家對於聯合國機 

構討論中之問題若採此種態度，則就會員國 

對於一般義務之履行而言，未免過於專橫獨 

斷矣。

依憲章第一條第二項之規定，各會員國 

承 允 “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 

決原則爲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其他適當辦 

法，以增強普遍和平”。捷克問題最近已成爲 

若干會員國違背上述義務之顯明例證。捷克 

已成爲不公批評與不負責言論之攻擊對象， 

作此襤言論者甚至有若干會員國之負責官 

員。另有有組織之行動，企圖干涉捷克之內 

政 ，例如若干國家容任其廣播電台對捷克作 

有計劃之緋誇。此種舉動下流卑劣，可謂係 

在挑撥反對合法之國家組織及反對該國之最 

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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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政府對於任何批評本國狀况，散佈 

消息，甚至由記者煊染個人意見之報導，均 

無意加以禁止。捷克僅譴斥不確之消息，誹 

謗之言論，以及企圖干涉其內政與推翻其民 

主制度之宣傳活動。

捷克代表謂其本國於經濟、ff±會及文化 

方面之良好成績，足證此種反動宣傳已吿失 

敗。但在另一方面，此種漠視善良品德原則 

之行爲，顯然不能表示會員國履行其承允之 

義務。

雖然，渠信此種現象不過係暫時性質， 

久而久之，國際合作必有一秉憲章精神發揚 

光大之一日。捷克代表團不欲袖手坐待此日 

之來臨，因如袖手坐待，此日將永不來臨也。 

職是之故，捷克一向儘量於可能範圍內於各 

方面維持國際合作。捷克代表團相信世界各 

種經濟及政治制度確能並立存在，而彼此間 

之合作不僅爲可能，且爲全人類之福利及和 

平所必需。捷克代表團不僅宣揚此意，且以 

行動力求履行之。

在政治方面，捷克努力以同盟條約爲根 

據而謀關係之改善與增強。此種同盟條約僅 

屬自衞性質，其目的在求避免其國家與民族 

生存在上次戰爭中所受之威脅。此項同盟卽 

以憲章精神爲出發點，並曾明白提出憲章原 

則與義務，卽對其中若干尙未獲准參加聯合 

國之當事國亦然;按此等當事國早已履行其 

必要條件，並曾經其_ 請入會而表示其願爲 

世界和平積極合作之願望。捷克之參加各項 

同盟協定，其目的係爲和平而與各國廣事合 

作，此外並以經濟、文化及其他協定爲補充， 

俾可與有關各國作更有效更高尙之合作。

凡此S S ，非謂捷克代表圑贊成英代表 

Mr. B evin之觀點，卽眞正之國際合作須以區 

域組織爲基礎Q Mr. B evin之宣言（第一四四 

次會議）事實上等於放棄聯合國之理想，及鼓 

勵相對之國家集團。捷克代表圑則認爲區域 

性之活動應以聯合國以內之活動相輔而行。

此所以捷克在區域集圑方面之活動並不 

限制其參加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關及各委員會 

之工作。聯合國及各委員會之工作中凡有圑 

結一致之表現者，捷克均不拒絕參加，亦未曾 

有拒絕參加之事例，因須有一致之精神始能 

依憲章精神謀求現代問題之解決。在另一方 

面，捷克永遠反對違背一致原則而設立之所 

有組織。事實上此類組織已證明其不但未能 

達成其所揭橥之任務，抑且妨礙基本問題之 

解決。此所以捷克代表圑於今日亦絕無理由 

改變其對大會歷屆會議之重要政治問題所取 

之立場。

捷克代表團尤鑒於各國目前之關係，特 

別重視經濟關係之逐漸改善，希望能藉眞誠 

之經濟合作而其他方面之關係可自動改良。 

捷克積極參加聯合國所有經濟機構之工作。 

捷克正建設其經濟，以期可以世界各國短缺 

之產物大量供應。捷克雖非富有，但曾盡力援 

助發展落後國家之建設及復興，以求提高各 

該國人民之生活水準。捷克與世界各國締訂 

質易及經濟協定，不問其經濟及政治制度爲 

何，並酌量彼等之需要及自身之能力盡量供 

應貨品。所不幸者，聯合國內較爲強大及富 

有之若干會員國，對捷克未採相同之態度。各 

國有對捷克採取敵對政策者，此種政策旣非 

出於和平合作之精神，又與憲章之精神與文 

字大相違背。此項政策最著之一例爲馬歇爾 

計劃訂立以前在巴黎和會中美國前國務瑯 

B yrnes停止業已批准之對捷貸款，其理由爲 

捷克代表贊許Mr. Vyshinsky之聲明，謂美國 

利用經濟上對弱小國家之援助，以博取政治 

勢力。办是以來，該項原則已成爲美國之官 

方教義，若有不贊成者必受其制裁。

Mr. Clementis謂一方面雖時時聽到贊成 

推廣互相合作之聲明，或舉行費時耗錢之會 

議，討論鼓勵質易及取消障礙等，而在另一 

方面則若干國家又實施一種完全相反之政 

策。例如捷克在極久以前所定之貨物，且早 

已付淸貨款，而至今未得交貨。此種歧視之 

措施在聯合國會員國間之相互關係中實行， 

尤爲可慽。且是項歧視政策之目的猶不止僅 

在使捷克斯拉夫之經濟闆係發生困難或成爲 

不可能，以妨礙其戰後之建設工作，該政策 

甚且對於爲其Q身利益及需要而力求與捷克 

加強經濟關係之各國施行壓力。

某方在戰串宣傅之空氣中，藉不可增加 

所謂之可能敵國之戰爭能力爲託詞，以昔所 

未見之手段阻滯經濟物品之正常交易，並妨 

礙需要刷新或在許多情形下需要復興其國內 

工業各國之建設工作。渠鄭重聲明所謂之東 

方各國間並無此種趨勢。是以捷克代表深歉 

不能同意祕書長對於經濟建設及復興方面所 

發表之言論與希望，且完全不贊成後者對於 

馬歇爾計劃之估價。渠 對 於 Bevin所稱 

東歐各國未曾參加馬歇爾計劃之唯一理由爲 

有入加以禁止一點，不免驚異。事實上東歐 

各國對於戰後歐洲之集體重建工作向願合 

作，且至今仍願合作。各該國家在歐洲經濟 

委員會中之活動卽爲明證。然對於一項故意 

規避聯合國，且優先在對其安全弓丨起新威脅 

之歐洲國家內着手重建之計謀，彼等殊不願 

予以協助。最後，各該國家僅能，亦僅願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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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足以助成而非妨害其本國計劃經濟之方 

案。夫馬歇爾計劃之適與此等條件相反也，固 

無須再加爭辯。此乃各國拒絕參加此項計劃 

之理由也。

Mr Clementis願再度申明其本國代表圑 

贊成取消所有在經濟關係方面之政治歧視， 

並主張極力加強及推廣此種關係。此所以雖 

有此等事實，捷克仍不變其盡力推進各國間 

之了解及忠誠合作之堅強意志。目前雖有困 

難，然捷克堅信聯合國家間合作之改進不但 

爲可能，抑且爲必要。是以捷克斯拉夫一 

向忠實履行其憲章義務。此點可以其一九四 

八年五月九日所頒佈之憲法，其國內之一切 

活動，及其與其他各國之關係爲之證明。職 

是之故，捷克不顧經濟上之重荷，積極參加 

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之工作。

捷克斯拉夫本國雖有種種困難，然於履 

行社會方面圑結一致之義務，並未後人。渠 

提引其本國向國際兒竟緊急救濟基金所予之 

支助及聯合國爲兒量募捐運動之成功。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於一九四八年 

在捷克撕拉夫舉辦之硏究班所收之成果，對 

於後世之教育已有極大之貢獻。Mr_ Clementis 
希望世界衞生組織之區域辦事處將在其本國 

內党得組織其防病運動之適當服務地域。捷 

京之聯合國新聞分處正由該國政府協助完成 

其使命。

捷克代表不欲輕視聯合國在國際合作之 

若干方面所已完成之確切效果；渠深喜捷克 

斯拉夫對此工作已有積極與適當之IT獻。但 

吾人不能亦不應忽視在其他各方面，亦卽本 

組織任務之最重要部分，至今尙未獲致人類 

所渴望之圓滿結果。但如對聯合國作消極之 

結論，則殊屬錯誤，且極危險。吾人於察悉 

此不幸事實後應盡最大之努力，以確保各會 

員國達致正確之結論，並審定此種事態之原 

因，俾便糾正現有之短處，並使聯合國完成 

其確保和平及防止新戰银之眞正命。

聯合國如能恢復其憲章初訂時所表現之 

精神，則是項目標不難達到。倘各會員國重新 

遵守其業經訂立之協定，履行其業已擔負之 

責任，尊重其業經一致同意之原則，並集中 

其全力於推進各該原則之實現，則卽可恢復 

相互之信心及對於聯合國使命之信仰。

故捷克斯拉夫代表圑竭誠歎迎Mr_ Vy
shinsky 所提出（第一四三次會議)之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之提案（A/658)，並 

確知舉世愛好和平之萬千人民，不論其政治 

信念爲何，亦將同表歡迎。此爲一具體、現 

實及明白之提案 ;若經接受而予以實施，則定

將成爲世界歷史中一個重要新時代之開端， 

尤爲聯合國歷史中重要新時代之開端。該提 

案之接受，尤要者該提案之實施，必需由期 

望本屆大會達致如此重大成就之世界輿論加 

以切實有效之督促。

蘇聯代表圑之提案係根據大會第一屆會 

所一致通過之原則。旣如是，則就原則而言， 

決不能有任何反對。是項事實決不能藉對提 

出此提案之國家作毫無根據之攻擊而蒙蔽 

之。

渠認爲此項蘇聯提案與其他提案相較， 

實係一個重耍前進步驟。該提案具有雙重重 

要性：第一，其中具體規定裁減軍力之時間 

與範圍；第二，該提案直接向各大國提出訴 

請。關於各大國與其他各國間之關係，業經 

作極多之考慮與討論，而所提出之各項理論 

多半不確，而且屬於機械性質，因此等理論 

假定有一各大國組成之集圑，及其他各國組 

成之相對集圑，以及其間之利害衝突。

但事實上，所有愛好和平之國家均屬利 

害相同；與各國發生銜突者實爲在其利益範 

圍內以不利於他國及不利於人類之方法決定 

目前情勢之各大國。

因此理由，捷克斯拉夫政府對於蘇聯特 

表咸荷，因蘇聯一向堅持其和平政策，且在 

捷克斯拉夫無代表出席之集會中力主此同一 

政策。

在另一方面，捷克代表圑深切了解各大 

國在聯合國以內所處之特殊地位，以相抵其 

所負較重大之責任。其中一項責任係爲其他 

各國樹立良好楷模。蘇聡代表團之提案實爲 

—適當之機會也。

於形式上該提案雖僅訴請各大國裁減軍 

力，然其通過與實施對於所有其他各國亦必 

極爲重要，因該提案不獨能開各國間更佳諒 

解之先路，抑且可以解除甚多國家因維持過 

大之軍隊及軍備而發生之財政與其他憂廬。

如將戰爭結束以來耗於各項重整軍備鉅 

大計劃之人力、物力用於和平之途，則戰後世 

界之復興工作必已大有進展。

大會本次屆會之工作計劃中有許多嚴重 

問題，其中尤以蘇聯代表圑所提決議案之通 

過爲最重要迫切。該決議案之通過並可促進 

對於聯合國及其他各處刻疋處理之其他問題 

之了解。聯合國爲各主權國所組成之集團，自 

不能在此集圑以外存在，因具體言之，其共同 

之工作以及其成敗得失，均受國與國間之關 

係之影響。

於政治及社會機構不同之各國間創造合 

作之環境，自非瞬息易達之事，但亦決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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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之事。除聯合國外，別無其他機關可企 

圖是項任務。 丨

S ir M o h am m ed  Z a f r u l l a h  K h a n  (巴基

斯坦）爲其代表圑向法蘭西政府與人民致謝 

聯合國在大會本次屆會期間所受之歡迎與優 

遇。當此國際和平風雨飄搖之時，本屆大會 

得在常使人聯想及自由平等與痺愛主義之巴 

黎舉行會議，殊爲適當及愉快之事。倘此等 

主義可在整個國際範圍內付諸實施，則可迅 

速補救今H 心神不安之人民所受之主要痛 

苦。渠希望大會在結束其巴黎屆會以前.將 

在該方面完成重要進展。

巴基斯坦代表團願附和其他甚多代表圃 

對於聯合國在社會、人道及經濟各方面之工 

作所已表示之稱賞。渠不擬聯合國在各該方 

面之工作更事申論，其理由並非爲渠輕視是 

項工作之重要，實因經黎巴嫩代表之詳盡檢 

討後，再無辭費之必要也。

巴基斯坦代表圑對於確立及維持和平方 

面之遲餒進展，與若干其他代表圑同感失望。 

該代表M 承認聯合國之理想應爲其成就之先 

驅 ，但圖謀實現其理想之努力，不應須臾或 

懈。巴基斯坦代表願於其發言之始，重提憲 

章第一條內所規定之聯合國宗旨。

渠擬敦促大會於處理其各項具體問題 

時，灌注全神於是項宗旨。渠酋先提請注意 

者 ，爲聯合國所負採取有效集體措施以防止 

及消除對和平之威脅，藉以維持國際和平與 

安全之責任。在出席大會之各國屮，甚至茌 

尙未加入聯合國之各國屮，木嘗有一國希望 

戰爭者。所有各國均願和平，而事實上並無 

和平；且和平若不穩固確立，戰爭必爲不可 

避免之事，且將迅速發生。

人類社會必須前進。如遇須予調螌之情 

勢發生而置之不顧，則衝突之因素卽開始累 

積，若不及時予以解除或補救，則銜突勢所 

難免。此種衝突可能爲社會、經濟或政治騷 

動，可能爲一國國內之革命，亦可能起越國境 

而引起兩國或兩個以上國家間之軍事銜突。 

經驗已經證明，火焰一旦爆發，勢將蔓延爲 

燎原巨火。

旣如是，聯合國顳應負責時時警備，揭 

發勢將引起軍事街突之弊端，並以種種方法 

謀加補救，或至少堅持及時予以糾正。例如 

於本世紀首十年之末，以段族優秀觀念爲最 

後根據，並以剝削落後區域及被認爲劣等或 

原始民族爲目的之所謂殖民制度，實已失去 

昔人或以爲其具有之可疑優點，而除使歐洲 

备國間之競爭與敵對惜勢益加劇烈外，已別 

無他用。此種情形雖日镲明顯，而當時竟無

人採取積極措施，以取消此迅速成爲對世界 

和平之威脅之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戰應可使各殖民國家深明 

此理；而事實上，卽在經此可怖教訓以後，每 

— 國家仍繼續迷夢，以爲業經證明爲惡劣者， 

就其本國情形言，將繼續產生良好有利之結 

果。在兩次大戰之時期內，對於推翻種族優 

秀及種族銃治之說，並無實際進展。結果此 

種謬論竟成爲納粹思想之根據，而使各國陷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沸騰釜鏤，剝削者與被 

剝削者同遭浩刼。

如巴基斯坦、印度、緬甸、錫蘭、馬來 

亞、印度尼西亞、安南及菲律賓等在一九二 

五與一九三五年間卽爲堅強獨立之國家，則 

鼓勵納粹德國及日本之侵略陰謀之誘惑，大 

部均不存在。萬一戰爭仍然爆發，則至少在 

東南亞洲，其情形如與實際發生者大不相 

同。

日本之所以進攻菲律賓、安南、印度尼 

西亞、馬來亞及緬甸一一各該地人民並無決 

死抵抗侵略之理由或動機一一因如是始可便 

於進攻美國、法國、荷蘭及英國。許多殖民 

地之人民均誤認此種侵略爲解放彼等之企 

圖；在彼等看來，最壤之結果亦不過改換其 

主人而已。彼等不幸之錯誤以後始臻明顯，但 

彼等當時確有此種印象，此乃不可否認之事 

實也。

渠不知兩次世界大戰之教訓究曾深入人 

心至何程度。巴基斯坦、印度、緬甸、菲律 

賓及錫蘭業已成爲獨立國，而酋列四國且已 

成爲聯合國會員國。渠希望不久可以歡迎錫 

蘭爲會員國。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及安南至 

今仍在爲其自由而奮鬭。是項奮鬭僅能有一 

種結局，但聯会國若能迅速促成此奮鬭之和 

平及圓滿結束，則卽爲對於棄除對和平之威 

脅以確立及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直接贾 

獻。

聯合國在此方面負有一項繼續不斷及有 

增無已之任務。現有廣大之人民或在渴望自 

由屮。爲滿足此希望計，彼等必須主要依賴其 

自身之積極努力。然吾人業經邀請彼等並鼓 

勵彼等信任聯合國，吾人決不能辜負此％:信 

任。

吾人一日容忍剝削及剝削機會，卽一日 

有审相剝削之人，國際和平亦卽一日不能穩 

定；此點不可須臾或忘。

聯合國應負責採取有效集體措施，以抑 

制侵略行爲及其他和平之破壤。關於此點，渠 

提請大會注意最近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今正在 

審議屮之海達拉巴事件。海達拉巴已爲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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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鄰國之軍隊所侵入。此事發生之時，海達 

拉巴正在訴請以和平方法並依照正義及國際 

法原則解決海達拉巴與印度間所發生之情 

勢。此項情勢有引起破壤和平之危險，而自 

彼時以來確已造成此種破壤。此爲毫無理由 

之侵略行爲之實例，而在大會本屆會議之前 

夕發生，無異係對聯合國挑戰。渠不知聯合 

國將如何應付之。

海達拉巴爲一獨立國家，其領土面積佔 

八二，六九二方哩，人口達一千七百萬。在英 

國統治印度及巴基斯坦以前，海達拉巴爲一 

獨立國，且曾與若干歐洲國家立有條約關係， 

包括英國及法國。由於歐洲各國殖民政策相 

互作用之結果，英國與海達拉巴訂約，確立其 

保議權，但根據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法案中 

第七節 (丑）項，是項保譲權已經明白放棄。

海達拉巴之主權在此時期中雖受制於英 

國，然業已於上述法案通過時充分恢復，故海 

達拉巴已再度享其完全獨立之主權國地位。 

此點不僅曾由英國首相及其他人士在英國議 

會內特別聲明，且亦曾由印度代表在討論喀 

什米爾問題時向安全理事會確切證實。

Sir Mohammed特引印度代表Mr. Ayyan- 
g a r 向安全理事會所提有關此事之兩項陳 

述 1 o
— 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印度代表宣稱： 

在印度獨立法案生效之時，査謨 

與喀什米爾，一如其他各國，均可自由決定 

加 入 此 兩 個 自 治 之 任 何 一個或保持其獨 

立

第二次宣言如次：

“喀什米爾未來地位與其鄰邦及全世界 

關係問題；又該國應否取消其爲印度附從_  
之地位，或加入巴基斯坦，或保持其獨立地 

谇，同時有權申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_ 之問 

題一一吾人承認此等問題應由喀什米_ 八民 

於其生活恢復常態後作完全自由之決定。”

0 —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海達拉巴成爲 

完全自主獨立國以後，印度卽企圖以種種壓 

力及強迫、威嚇手段及神經戰，逼使其加入 

印度。海達拉巴所受強迫措施之一爲嚴緊之 

經濟封鎖，凡糧食、衣服、紙張、文具、汽油、 

汽車及其零件、化學用品及肥料、刀劍等利 

器、藥品及醫療用具以及各種油料皆禁止輸 

入海達拉巴。吾人須知海達拉巴運入此等及 

其他生活必需品之唯一方法爲取道印度，因 

海達拉巴之四圍均爲印度所圍繞。各種措施

1 參閱安全事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第二二七次會 

議。

屮尙有凍結海達拉巴之證券與公憤，並在其 

對外質易方面施行嚴密之財政封鎖。印度首 

相及其他各部部長、政治家及領釉曾一再以 

戰爭及武裝侵略威脅海達拉巴。

—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印度曾相 

Pandit Jawaharlal Nehru 宣稱：

•'‘戰爭或順從，海達拉巴現應在此二者之 

間抉擇其一。吾人曾設法以談判方法解決該 

問題，但此並非謂吾人不敢訴諸武力。”
是項聲明旋經印度首，於一九四八年七 

月二十五日驻馬德拉加以修改，彼時渠稱： 

“人皆謂吾人將與海達拉巴開戰。彼等究 

何所指？此種意念完全錯誤。吾人與印度各 

國決無戰爭之事。如有戰爭，卽係與外國作 

戰。倘吾人認爲必要時，吾人將對海達拉巴 

採取軍事行動。”
依巴基斯坦代表之意見，此僅係口頭之 

區別而無實際分別。

六月二十四日，印度首相又在勒克瑙 

(L ucknow )發表演詞謂：

“吾人或將有必須遣派軍隊之一日，但事 

前吾人必須審査與此舉有關之一切問題。本 

人並非播怕出兵，但同時吾人應認淸此種步 

驟在國際方面可能引起之反應。”
印度M•相至少未曾忽視武力侵略在國際 

方面所將發生之影響。

海達拉巴不顧一切封鎖'與宣言、交通之 

停頓與戰爭之威嚇，仍願和平解決，該國先 

謀以談判方法求解決，但是項方法業已證明 

無效。於是海達拉巴希望將此問題向聯合國 

提出，並已請求予以便利，俾其代表團可前 

往聯合國。該國必須請求此種便利，因其與印 

度及外界交通之唯一安全途徑爲航空。在當 

時情勢之下，所有至海達拉巴之航線均已爲 

印度所停止。印度拒絕授予此種航空旅行之 

便利。於是海達拉巴政府又請求印度予以保 

證 ：如海達拉巴代表團試以通常旅客之身分 

冒險旅行，印度准許彼等據帶其所需之文件。 

是項要求亦經拒絕。

此事旋經提出於安全理事會，但不久後 

印度軍隊卽侵入海達拉巴，後者雖曾企圖抵 

抗，未能奏效，印度乃完成其武力佔領。

印度聲稱海達拉巴境內發生嚴重暴動， 

以爲其侵略行爲之辯議或藉口。巴基斯坦代 

表質問：卽使所謂之暴動確曾發生，此是否 

可爲任何一國進兵海達拉巴之理由？海達拉 

巴缺乏糧食、衣服、醫藥用品、肥料甚至提 

淨飮水所需之鹽素。其強大之鄰國又向其施 

行神經戰。在此種情形之下，若干小騷動乃 

勢所不免，而海達拉巴並無嚴重暴動發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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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使人驚異。當時海逹拉巴之行政當局在此 

種情形之下竟能保守秩序，殊堪欽佩。

然 後 Sir M ohammed廣爲提引報章所載 

屮立觀察家之意見，渠特別引述一九四八年 

九 月 十 六 日 倫 敦 之 Daily Express、及 Daily 

Telegraph，及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倫敦 

之 The Times 0

渠又提及海達拉巴首相Mir Laik A l i於 

印軍侵入該國之第四日致印度 i t 相 Pandit 
Jawaharlal N eh ru訴請停止敵對行動之函件。 

巴基斯坦代表謂該函內之措詞殊不類向其國 

內多數人民施行殺人、搶刼與淫亂行爲之匪 

首之言詞。

最後， Sir M oham m ed提引海達拉巴首 

相於允從印度之要求時所廣播之聲明。是項 

廣播演詞出S  —個正在奮鬭中之人之內心； 

此人一方面謀求問題之和平解決，另一方面 

則盡力進行抵抗無恥而不可宥恕之公開侵略 

行爲。但其言詞已經證明印度藉口進兵海達 

拉巴之騷動並無其事。

印度之發言人曾謂截至最近爲止印度曾 

駐軍塞坎得剌巴，（Secunderabad) 該國之唯 

—願望爲恢復是項駐軍。是項聲言已不知不 

覺暴露其思想之混亂。塞坎得刺巴之軍隊乃 

係根據英國與海達拉巴所訂條約而留駐該地 

者 ，當該條約終了之時，是項軍隊卽行撤離， 

而印度決無駐軍塞坎得刺巴之權利。印度爲 

聯合國之會員國，故曾宣誓將任何可能發生 

之爭端提請聯合國處理，同時則應與海達拉 

巴友好相處。

昨日印度代表曾向大會聲稱印度尊重憲 

章之精神，而不完全尊重其文字。印度身爲 

聯合國之會員國，且與海達拉巴相較爲一強 

大之國家，竟於已往數月間使用壓力與強迫、 

經濟與財政封鎖、戰宰威嚇與武力、以促成其 

解決，此種行爲殊不符合憲章精神。

在另一方面，受壓迫之國家反曾力求將 

該問題提出於聯合國。關於海達拉巴之獨立 

如有爭點，如印度眞正相信確有疑惑未決之 

間題，則極易在國際法院謀獲解決。任何政 

治爭端均極易在聯合國內獲得解決或調螌。 

現竟聲稱印度軍隊進入海達拉巴之唯一目的 

爲恢復秩序一一事實上據自海達拉巴洩漏之 

稀少消息，彼等之目標遠過於此一一並使海 

達拉巴人民自由選擇其本國在世界各國間應 

有之地位，或繼續獨立，或加入印度。

巴基斯坦代表引述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卜 

— 日倫敦時報所載各項評論，以證實其論點。

就海達拉巴問題而言，憲章之文字與精 

神均屬絕對明顯。橫行不法之侵略業已發生，

且仍在繼續進行中。如聯合國不予有效之干 

涉，勢將失去其存在之理由，正如國際聯合 

會當日本侵略中國及義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亞 

時所遭遇之情勢，因而淪至一個政治討論會 

之地步。

聯合國之責任顯爲依照憲章規定抑制侵 

略行爲。印度代表對於以“侵略”二字適用於 

其本國政府對海達拉巴所取之行動，業已表 

示 （第一四三次會議）憤懣，惟吾人之間題 

並非爲一辭語問題。一個主權國之獨立地位， 

業經於武力威脅之下屈服於印度政府之意志 

與陰謀，而據印度代表之宣言，該國具有申 

請及被准加入聯合國之權。印度政府之計劃 

據稱係用意善良，但此點殊非問題所在。

各國政府向以類似之理由辯議其侵略行 

爲。正如某代表在安全理事會最近之討論中 

所提及者，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時亦曾企 

圖以人道及教化等類似理由爲辯譲。

印度代表又曾稱印度並無須予隱瞞之 

事，但印度對於在海達拉G 發生之事件施行 

嚴格之新聞檢奄，以致外界，包括聯合國在 

內，除印度政府願意發表之新聞外，無法確 

定海達拉巴被印度軍隊佔領後之情况。倘印 

度確無不可吿人之事，則此種檢査殊非必要。

聯合國顯應負責立卽在海達拉巴自派觀 

察人員，俾可將海達拉巴之情呪及印度政府 

所派軍隊及人員之一切活動，向聯合國及世 

界各地作詳盡正確之報導。

聯合國之第二個任務爲採取有效步驟， 

以消除一切侵略之蹤跡及其影響，並使海達 

拉巴能自行決定其希望在各國間佔有之地 

位 ，而不受任何一方之壓力與強迫或威嚇手 

段之 f 響。吾人應予注意者，凡侵略者與被侵 

略者間之力量與資源相差愈大，則其侵略行 

爲亦愈爲可惡可責。侵略者達成其計謀之速 

率並不減少而反加重其侵略行爲。如欲使憲 

章第一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抑制侵略行爲及其 

他破壤和平行爲之有效集體措施不致流爲笑 

柄，則必須採取敏捷有效之行動。

Sir Mohammed至此乃引述迄今爲止對於 

希臘之獨立及主權完盤之威脅所已採取之措 

施。不幸此等威脅尙未完全消除。渠希望聯 

合國能及早使希臘之主權與獨立免受此種威 

脅之危險。 '
印度代表曾提及印度與巴基斯坦間關於 

喀什米爾之爭端，但因該間題正在聯合國印 

度巴基斯坦間題委員會審議中，故並未加以 

討論。但該位代表聲稱印度曾與該委員會充 

分合作。惟是項聲言具有可爭辯之性質，且 

若單就其本身而不論其背景言之，又有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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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印度對於委員會之提案不論取何態度， 

該國已一致拒絕接受安全理事會所提關於喀 

什米爾及業經向其提出之巴基斯坦與印度間 

其他爭端之各提案。至於巴基斯坦，則曾儘 

可能範圍與聯合國委員會充分合作，並隨時 

準備接受該委員會依照安全理事會之指令而 

提出之任何提案。但巴基斯坦亦擬暫時對此 

問題不再發表任何意見，因安全理事會目前 

正在審議中也。

聯合國爲維持國際和平計，雖必須繼績 

採取有效集體措施以防止及消除對和平之威 

脅，並抑止侵略及其他破壤和平之行爲，然 

聯合國於盡力促成可能引起此種破壞行爲 

之爭端與情勢之調整及解決時，應同時審愼 

注意此種調整或解決確係嚴格符合正義之原 

則 ，尊重人類平等權利及自決之原則，並與 

憲章之規定與精神完全一致。聯合國必須愼 

防，不致造成或使其自身負責不基於公平正 

義及完全不能以憲章規定爲辯議之一切情 

勢。

巴勒斯坦卽係一例。所謂之以色列國乃 

係三十餘年來陰險侵略之結晶，此種侵略行 

爲違背聯合國憲章之所有原則，包括人類平 

等權利及自決之原則。現竟提議由聯合國核 

准此侵略行爲之結晶品。巴基斯坦代表茲提 

出嚴重警吿：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國無異 

在中東政治軀體中長一毒瘤，終究必須施行 

外科手續以消餘之，否則不但中東一區之文 

化與經濟安全及政策將受其毒害，卽中東以 

外之廣泛地區亦將受其連累。激烈之猶太民 

族主義乃西方向東方發動新侵略之前鲦，將 

來遲早終有一日東西兩方同遭侵.洛以後所必 

有之禍患。渠促請大會作深切之考慮，以防 

患於未然。

渠欲知：如果束方爲其自身之利益而企 

圖在西方之中心建立一獨立主權國，無論其 

立國之理由如何充足，有如於所謂之以色列 

國問題中所提出者，歐洲及美洲之西方各國 

代表對其將取何種態度。渠願謙卑竭誠提醒 

並警吿在場各國，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東方 

永不能與以色列主權國同化融洽。專就猶太 

人本身言，東方並無敵對之態度；事實上東方 

各國對於猶太民族所受之痛苦深表同情，惟 

提議中之以色列國决不能解決猶太人之經濟 

或政治問題。堅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主 

權國不特不能解決猶太人民之問題，且勢將 

引起並加強甚多難以和平方法解決之複雜問 

題。巴基斯坦代表再度敦促大會及時考虛之。

Sir M oham m ed表示希望：南非之種族 

問題將以不分種族與膚色或來歷，尊重此廣

大領土內所有人民之人權及基本自由爲基礎 

而解決之。

世界有因互相牴觸之思想而趨於分裂之 

勢。吾人不應忘懷者，對於人類問題之解決， 

各方之觀點彼此不同。任何強求一致方式之 

企圖必將引起相反之反應。且參差之意見及 

解決各種問題之不同方式與方法乃係人類進 

步之基本條件，故吾人應予鼓勵而不應加以 

遏制。現世最大之需要爲容忍，俾各種思想 

可交相感應而彼此互惠。

爲此目的，各國必需具有依其自定之方 

針發展其社會、經濟及政治制度與機關及組 

織之自由。其唯一之條件爲在國內國外皆不 

應使用武力及暴行或強迫手段，而一切行事 

均應於光天化日之下公開爲之。惟有於施行 

強迫手段或使用卑劣之祕密方法時始引起陰 

謀及惡毒動機之懷疑。此種懷疑一經傳播，恐 

懼心理卽油然而生，結果乃造成惡性循環。

故凡足增進智識，傳播正確消息，並促 

進國際間之自由交接與交換之一切事物，均 

應予以鼓勵。易言之，凡限制思想、貨物、情 

報及個人向由行動之一切障礙，聯合國應力 

謀減少及廢除之。

巴基斯坦對於此等理想之達成永將充分 

合作。

Mr. v a n  R o ije n  (荷蘭 ) 宣稱：法國爲關 

於尊重個人尊嚴與自由方面極多偉大原則之 

發祥地，故向有不朽之國之稱，荷蘭代表圑 

在此壯麗之法國酋府參加大會本次屆會，尤 

爲欣喜。

本屆大會正在嚴重及不安之情形下舉行 

會議。近代歷史中蹂躪最劇之戰爭之喧聲息 

後未及三年，而吾人又已重聞武器劈拍作響。 

倘吾人掩耳不聽此種不吉之聲，不特無益，抑 

且不智。

荷蘭與印度尼西亞人民曾在上次大戰中 

词遭戰禍及殘忍難恕之侵略者佔領之恐怖， 

今目覩此種發展，殊感不安。彼等對於戰時各 

主要盟國間日益惡化之破裂尤覺惶恐。吾人 

仍覺聯合國以內各主要集團間並無不可解決 

之利害銜突。荷蘭政府統治下之人民深信:如 

世界分成兩個集團之形勢益趟惡化，則雙方 

皆將同受其害；武力銜突頗可避免，亦必須 

避免。

荷蘭願意，且決定盡其所能，協助恢復 

敵對集團間更高度之和睦關保，並減少世界 

之恐懼，但該國同時亦堅持尊重其國家生存 

所依據之兩項基本原則。

第一原則爲：各國應有自由自治之權 ; 
第二原則爲：政府爲人民而存在，並非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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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政府而存在。就其本國言，揭蘭永將遵守 

該二原則，在歐洲如此，在亞溯如此，在美洲 _ 

亦復如此，並將時時準備推進之。

荷蘭切盼增強和平及避免炎害，仍覺聯 

合國爲達此目的之最有效工具。對於是項工 

具之未能善予利用一點，以及業經有效解決 

之問題，爲數寥寥，輿論已表示失望，此固 

理所當然。然甚多或可危害國際和平之國家 

銜突刻正由安全理事會公開討論，是項事實 

構成一重大利益，惟理事會必須遵守聯合國 

會員國在憲章中所規定賦予之職權範圍。

渠願略述印度尼西亞之情勢，卽安全理 

事會所討論問題之一。荷蘭切盼迅速解決其 

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間所發生之糾紛 ，故已 

接受斡旋委員會之效勞。該委員會之澳大利 

亞、比利時及美國委員，由各專家及聯合國 

所備供之祕書處協助，一年多來力圖解決荷 

印間之種種複雜困難間題。對於該委員會及 

各委員爲和平而努力，不辭勞瘁之精神，渠 

表示敬意。荷蘭自將爲此同一目的繼續合作。

本年初，雙方簽約停戰並根據政治妥協 

而訂立協定（S / 6 4 9 ) , 於是獲致重大成果。 

自彼時以來，進展較爲遲緩，而雙方之異議 

有時似反增加而不減少。但吾人應注意者，自 

雙方簽訂 “ R env ille” 協定後，至少已完成一 

項重要結果，卽所有戰事業已停止。

荷蘭代表謂其本國政府所以接受斡旋委 

員會者，乃係其善意及妥協精神之表示，事 

實上該國至今仍不能承認安全理事會干涉此 

事之權力，一因此事屬於其國內管轄範圍故 

應由荷蘭獨負其責，二因此事與世界其他各 

地所有之情勢不同，卽荷蘭與印度尼西亞之 

問題並不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

荷蘭政府必須堅持此種態度，尤因現時 

某方面顯然企圖利用聯合國爲刀斧以割斷荷 

蘭與共和國間之一切關係，並在共和國內助 

長或可產生極端政體之情勢，而此® 政體非 

但不能使其人民獲爲其渴望之自由與獨立， 

且將使其迅速恢復卑鄙之奴隸身分，其獲致 

經濟及社會自由之一切可能盡成泡影。

已往數屋期內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發生 

之事件令人憂廬。在共和國各領袖中地位極 

高之一人竟然公開否認其在 “ R env ille”協定 

上所簽之字；該協定係在聯合國派至印度尼 

西亞之斡旋委員會主持之下簽訂者。此人係 

受久居某國而最近始返印度尼西亞之一羣人 

所煽動；此等人之動機並非爲其人民課獲和 

平與獨立P 荷蘭政府已聲明將迅速採取有效 

行動，以防止足以再度造成恐怖及屠殺之外 

人侵滲。該國政府明瞭並尊重印度尼西亞人

民所有之純眞民族企望，但此種企望與某種 

極端理想完全不同。

荷蘭與共和國間之問題並非爲印度尼西 

亞人民應否成爲獨立國家之問題，最近發生 

之事件已使此點益臻明顳。該商題早已獲得 

解決，而包括整個羣島之印度尼西亞合衆國 

之建立不過暫時稽延，因準備加入合衆國之 

其他各邦及區域刻正等待共和國對於接受有 

關加入印度尼西亞合衆國聯邦之政治協定改 

變態度。印度尼西亞各聯邦區域之經濟及政 

治進展日見顯著，其與共和國情况之相反亦 

更形明顯。雖有宣傳及謬誤之解釋以淆亂聽 

聞，而其眞正之爭點所在實已水落石出：印 

度尼西亞合衆國是否將在確保其各龃成單位 

之自由及其人民之民主權利與特權之情形下 

立國?抑或向其開國之始卽由一少數集團控 

制，於是勢將消滅此等自由？荷蘭政府不顧 

最近數星期來所發生之可驚事件，繼續信任 

共和國內之緩和及建設分子，並將作最後之 

努力，以求®^合共和國內外所有願意爲確保 

眞正民主聯邦範圍內之此等自由而合作之人 

民。

關於聯合國工作之較廣泛問題，已往一 

年內所獲致之具體結果，在若干方面吾人不 

能不承認其令人失望。在該方面最堪引以爲 

憂者厥爲原子能國際管制計劃之未能通過， 

以及裁減軍備及憲章第七章中所規定組織國 

際軍隊等問題之一無進展。聯合國必須繼續 

奮鬬，以求更滿意之結果。但事實上鑒於此 

種種失敗，必然之結論爲： 合國於其目前 

工作情形之下，離其確保安全之目標甚遠。由 

於安全之缺乏，荷蘭政府最後乃不得不放棄 

其避免政治同盟之傳統政策，利用憲章第五 

十一條所授之權利，與西歐諸國訂立集體自 

衞制度，以增加其防衞力量，藉防可能之武力 

攻擊。藉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七日在布魯塞爾 

訂立之條約，比利時、法蘭西、盧森煲、荷蘭及 

英聯王國在彼此間確立更密1切之安全制度， 

作爲其經濟、社會、文化及政治方面密切合作 

之基礎，而此種合作亦卽該條約之最後主要 

目的。荷蘭之締結上述條約，足證其深明歐洲 

各民主國在政治、經濟及社會各方面密切聯 

絡之重要及荷蘭亜願助成是項目的之熱誠。 

關於此點，荷蘭政府對於法國所提關於在最 

近之將來召開歐洲議會之提案，頗感興趣。但 

吾人應鄭重考廬情勢是否已有充分進展，使 

此種_ 會可以實現。布魯塞爾條約各締約國 

所紐成之常設諮詢議會業已開始硏究該間 

題，西歐各國對於該計劃之興趣由此可見。



關於歐洲之密切合作一點，荷蘭政府擬 

申明其認爲包括德國在內之重要，俾使該國 

對於世界此一部分之復興事業積極盡其職 

分，當然應以不妨害盟國之權益爲限。

荷蘭認爲有權力言歐洲各國間實行密切 

合作之必要，因該國與比利時及盧森堡在戰 

後首先在該方面採取主動，彼等所成立之今 

巳通稱爲“B enelux” 者已有重大積極之貢獻。 

該三國關稅統一之繁祓事務業已完成，統一 

之稅率已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開始實行。 

“B enelux”之宗旨猶不止於此，今預期將於一 

九五〇年一月一日前確立一完備之經濟同 

盟，包括經濟、財政、會計及瓧會政策之調 

盤。此等國家本具誠意，其國家經濟制度且具 

有共同特點，彼等之努力尙且遭遇如許之困 

難及磨折，可知規模較大之類似事業，必將 

遇有更大之困難。然吾人已證明，所得之結 

果値得如此巨大之努力。

此等困難在聯合國之經濟與社會工作中 

亦均有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及其各委員會 

於處理世界經濟合作問題時，自不易獲致成 

果。雖然，對於聯合國在該方面之某部分工作 

確有令人失望之理由。渠提請大會特別注意 

關於此事之兩點。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及其若干機關之工作 

恆爲政治辯論所阻礙，使其不能對其工作之 

技術方面作徹底審議。理事會各理事及各委 

員會之委員應愼防此種危險，儘量避免冗長 

之政治或理想性質之討論。窠二，國際經濟合 

作之困難僅能於經濟現實之空氣中解除之， 

而在若干討論中缺乏此種現實精神。

吾人應特別注各區域經濟委員會之工 

作，各該委員會於已往一年內已開始極有裨 

益之活動。在該方面亦應提及夏灣拿會議，

該會議所擬具之國際貿易曁就業約章繞有興 

趣。荷蘭代表亦希望在人權及新聞自由方面 

所完成之重要工作不久卽可列入國際法。如 

此等約章與盟約可於明年一年內爲聯合國多 

數會員國所接受，則聯合國開始數年內在經 

濟及社會方面之工作將不致徒勞無益。

荷蘭代表圑對於聯合國各特別委員會及 

其各祕書處之優良工作，例如巴爾幹問題特 

別委員會及朝鮮問題臨時委員會，表示欣賞； 

並對聯合國服務人員爲維議國際社會而常冒 

生命危險，有時甚且不幸而喪身者，表示欽 

佩與感激。

吾人必需時時謀求改進聯合國爲和平工 

具之效能。最後確可獲致此種結果之唯一澈 

底辦法爲各大國間獲得更深之詰解。但除此 

以外，尙有改進聯合國之機構與程序以求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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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目的之可能。荷蘭政府將贊助本屆大會行 

將討論之四項提議。

第一項有關臨時委員會之繼續存在。荷 

蘭政府爲主張設置大會國際和平與安全常設 

委員會之原提案國之一；根據此意而有大會 

臨時委員會之產生。該委員會設置後第一年 

內之工作已證明其確有存在之理由。該委員 

會曾向聯合國朝鮮問題臨時委員會提供有價 

値之諮詢意見，否則大會或需爲此事舉行特 

別屆會。此外，臨時委眞會並已確立詳盡硏究 

和平解決_ 端方法之基礎，是項工作今後應 

予繼續。最後，該委員會對於安全理事會之 

表決問題已完成一項最詳盡之硏究，並已提 

出若于具體及極有價値之提議^鑒於此種種 

成就，荷蘭政府主張延長臨時委員之生命，至 

少再繼續存在一年。

雖然，同時亦有須予謹愼者。荷蘭政府 

提議設置常設委員會之原意，爲設立一代表 

聯合國所有會員國之機關，在大會常會相隔 

期間協助大會行使其政治及安全方面之職 

務。而實際上臨時委員會將其大部分時間專 

注於硏究一般性質之問題。此項工作對於須1 

加硏究而又不能在其他任何機關詳盡處理之 

事項自極有益，但臨時委員會允宜謹愼將事， 

切勿成爲一從事於宂長學理討論之機關。避 

免此種情形之最善辦法莫如儘量致力於實際 

政治問題。荷蘭代表團亦贊成採用防止在臨 

時委員會內作冗長討論之議事規則。

另有一種改善方法，足以消除聯合國內 

造成僵局之主因之一者，係限制所謂否決權 

之使用。荷蘭政府贊成臨時委員會關於此事 

所作提案中之各項要點。該國政府一貫主張： 

關於一切極端重要之事項，尤其爲依照憲章 

第七章所採取之決議，各常任理事之意見一 

致乃係不可或缺之條件，而關於准許新會員 

國入會以及關於和平解決之若干決議，則此 

種一致意見殊非必要。臨時委員會之提案如 

經接受，則此等目標卽可達成。

增強聯合國效能之第三項可能辦法爲依 

照祕書長報吿書中所提之意見，建立一小規 

模之聯合國警衞部隊。荷蘭政府贊成建立此 

種警衞部隊，以負責警衞及其他類似職務。

最後，荷蘭代表團認爲如能依照玻利維 

亞代表圑所提極有益之提案，明白規定及調 

螌常駐聯合國各代表圑之地位，則聯合國職 

務之行使必可更爲順利。該提案以及臨時委 

員會之繼續一事足以證明一•種走向恆久之良 

好趨勢，同時亦爲其合理之結果；自討論國

第一四五次全體會議

1 參閱大會第三屆會正式紀錄補編第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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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和平及安全問題之铲--次國際和平會議於 

一八九九年在海牙舉行以來，國際間所設立 

之各機關中均可見到此種趨勢。八年以後，世 

界復從事是項工作，但 f  —次世界大戰迅卽 

爆發以致铲三次國際和平會議無從召集。第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乃有國際聯合會之成 

立，且爲加速其工作起見，規定舉行常年大 

會，並設置行政院，每年開會三次或四次，而 

其眞正之改良則爲常設國際祕書處之成立。

聯合國更進一步而設置常設安全理事 

會。雖然，數年來之經驗已指明確有更劣連 

續性 : r 作之需要。大會於去年設置臨時委員 

會，以協助其在常會相隔期間行使其國際和

年與安全方面之職責，而大會似已決定使該 

委員會再繼續工作一年。

五十年來國際生活 iTf明示之政府間合作 

之連續性之發展趨勢，確係一令人興奮之現 

象 ,應可加強對於國際關係和平演進之信心。 

雖然，如荇日曾爲此等崇高理想而並肩作戰 

之备大國間不能獲致更深之詰解，則在機構 

及稆序方面之一切改進均屬徒然。

M r. v a n  R o i j e n 希望聯合國能運用其智 

慧與容忍及不屈不撓之勇氣，以協肋世界獲 

致眞實稃定之和平。

午後六時四十分散會。

第一百四十六次全體會議 

*九四八年九 / I  二十八 9 星斯二午前十時三十分在巴黎夏幽宮舉行

主席：Mr. H. V.

二十五. 第三届會臨時議事日程第四 
十三項：總務委員會報吿書 (A/ 
653)

主席宣稱大會於某次全會（第一四二次） 

中對於有關南非聯邦印度A 待遇問題之第四 

十三項目列入議事日私一事延緩決議，同時 

南非代表曾聲明渠對於該項目之列入議事日 

稃將提出若干反對意見。

Mr. Louw ( 南非聯邦 )稱 ：總務委員會審 

議該項目時S 渠已以該問題係屬內政問題之 

理由，反對將其列入議事日程。依照憲章第 

二條第七項之規定，聯合國並無處決該問題 

之權力。

渠聲言南非政府之態度不應視爲僅係形 

式上之抗議；事實上南非聯邦對於管轄問題 

之立場乃係其致印度政府答覆之根據。

南非聯邦不願任何其他國家或任何國際 

組織於無論何時對其內政作任何干涉。此種 

態度因有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之明白規定而益 

臻堅強。

在總務委員會之會議中，印度代表並未 

論及南非政府所提抗議之內容，而僅作簡短 

陳述，謂大會前已兩次2贊同將該項目列入議 

事日程，今若另作決議未免自相矛盾。

Mr. L o u w 深歉不能同意印度代表之理 

論與結論。大會不能因曾有一次或兩次之錯

1參閱大會第三屆會正式紀錄總務委員會第四十三 

次會議。

2參閱大會第一居會第二期會議正式紀錄第四十六

次全體會議及總務委眞會第十九次會議;大會第 

二届會正式紀錄第九十一次全體會議。

E v a t t  ( 澳大利亞）

誤卽應繼續再作錯誤。渠力言大會除憲章所 

予之權力外，別無其他任何權力。憲章第二 

條所含之第一項原則卽爲“本組織係基於各 

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所用“主權”二字並 

非出於偶然；其中含有尊重所有會員國國家 

主權之意。大會之權力卩丨爲對於各國主權之 

減損，故+ 能超越憲章明確規定之範圍。是 

項權力如經起越則大會所施之制裁卽將作爲 

無效，亦無法律 .上之效力。

南非代表團眞誠相信，大會因接受印度 

政府之控訴，而實際上兩次超越憲章所賦予 

之權力。依此推論，大會以前兩次之行動確 

屬無效。大會不能忽視憲章之規定，或連續 

採取侵害各會員國國家主權之越權行動，而 
擴展憲章所定之權限。

M r. L o u w 再度聲明南非政府於以前兩 

次所提出之抗議3。渠認爲若大會承認其錯 

誤，不致損及其威望。承認錯誤並非儒弱之 

證明；承認錯誤實爲力量與尊嚴及純正目的 

之表現。放棄一項運用錯誤且嚴重妨害南非 

種族關係之權力，非但不減少、事實上反將 

增高聯合國之聲望。此種舉動足以表示大會 

於審愼考虛之餘，極願放棄其已取之行動， 

因此種行動如果繼續執行，勢將危及國際間 

之友好關係。

另有人謂大會不能拒絕將此種性質之項 

目列入議事日程，因此種態度將被解釋爲遏 

抑討論。此種論調如屬正確，則議事日程又 

何必提請大會核准，因提請核准一事將予人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正式紀錄，總務委 

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及大會第二届會正式耙錄，第 

一委員會第一O 六次會議。


